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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捐贈運動員專戶未指定特定運動員捐款分配

基準總說明 

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

培養支運動員，得設置專戶，辦理個人對運動員捐贈有關事宜。」第二

項規定：「個人透過前項專戶對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運動員之捐贈，於

申報所得稅時，得依下列規定作為列舉扣除額：一、未指定捐贈特定之

運動員者，為對政府之捐贈，全數作為列舉扣除額。 二、指定捐贈特

定運動員，視同對所得稅法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之教育、文化、公益、

慈善機關或團體之捐贈，依同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之一規定

作為列舉扣除額。」第四項規定：「第一項專戶之設置、資金之收支、

保管、運用、分配、查及監督、第二項運動員之認可、受贈資金之用途、

扣除之範圍、減除方法、應附之證明文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教育部及財政部爰依上開第三項之授權，

於一百零八年一月八日訂定發布「個人捐贈運動員專戶與所得稅列舉扣

除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其中第四條明定教育部應開立國庫機

關專戶，存管個人捐贈運動員之款項，第十一條明定應設專戶管理會，

第十三條第二款明定未指定特定運動員捐款之分配、查核及監督事宜，

為管理會之任務之一。為利管理會於審查上開第十三條第二款捐款分配

事宜公正、公平，有訂定行政規則性質之分配基準之必要。爰訂定「個

人捐贈運動員專戶未指定特定運動員捐款分配基準」（以下簡稱本基

準），其要點如下： 

一、本基準之訂定目的。（第一點） 

二、經本部認可之運動員，為本基準適用之捐款分配範圍。（第二點） 

三、依運動員之不同條件及權重，計算分數，進行未指定特定運動員捐

款金額分配。（第三及第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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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捐贈運動員專戶未指定特定運動員捐款分配

基準 
規定 說明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利個人

依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二十六條之

一規定捐款予未指定特定運動員，

並由本部組成之個人捐贈運動員專

戶（以下簡稱本專戶）管理會，執

行個人捐贈運動員專戶與所得稅列

舉扣除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第十三條第二款規定，分配捐

款事宜，特訂定本基準。 

本部為個人捐贈運動員專戶(下稱本專戶)

未指定特定運動員捐款之分配事宜，爰依

個人捐贈運動員專戶及所得稅列舉扣除實

施辦法(以下稱本辦法)第十三條第二款規

定，訂定本基準。 

二、本基準所稱運動員，指符合本辦法

第二條資格，並經本部依本辦法第

三條規定認可之運動員。 

本專戶所收受當年度未指定特

定運動員之捐款，應依本基準，分

配予當年度具認可資格之運動員。 

一、第一項明定經本部認可之運動員，為

本基準適用之捐款分配範圍。 

二、因捐款係以各該捐贈年度為單位區

分，爰於第二項明定未指定捐款分配

亦應以年度為單位，分配予當年度具

認可資格之運動員。 

三、本專戶管理會分配捐款時，應依運

動員之下列條件及權重，計算分

數；其配分細項，規定如附件： 

（一）身分別： 

1、低收入戶：二分。 

2、中低收入戶：一點五分。 

3、身心障礙人士：一點二分。 

4、大學以下學生：一點二分。 

5、前四目以外身分：一分。 

（二）參賽層級： 

1、國際綜合性運動會： 

（1）奧林匹克運動會：二點

八分。 

（2）帕拉林匹克運動會、亞

洲運動會、亞洲帕拉林

匹克運動會：二分。 

（3）世界大學運動會、青年

奧林匹克運動會、世界

運動會、達福林匹克運

動會、亞洲室內及武藝

運動會、亞洲沙灘運動

會、亞洲青年運動會及

東亞青年運動會：一點

五分。 

（4）經本部公告之其他綜合

一、為本專戶未指定特定運動員捐款於分

配時符合公平性原則，並使分配原則

明確，爰明定其計算基礎。 

二、第一項： 

（一）第一款：考量本案具分配性

質，針對經濟情況較不佳

者，給予支援，爰依運動員

之身分別給定不同權重。 

（二）第二款：依照本辦法第二條所

定運動賽事，依據賽事之層

級給定不同權重，以鼓勵運

動員挑戰更高賽事。 

（三）第三款：針對參與第二款各目

賽事所獲得成績，給予不同

權重，以鼓勵運動員獲得亮

眼表現。 

三、第二項：明定個別運動員於具備不同

條件及權重時之採用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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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事：一分。 

2、國際單項運動錦標賽： 

（1）世界錦標賽、世界棒球

經典賽：一點八分。 

（ 2）亞洲錦標賽：一點五

分。 

（3）其他公開賽、巡迴賽、

大獎賽、排名賽或經典

賽：一分。 

3、全國綜合性運動會：一點二

分。 

4、全國性單項運動錦標賽最優級

組：一分。 

5、經本部核定辦理之學生聯賽最

優級別或組別：一分。 

6、職業運動聯盟主辦之職業比

賽：一分。 

（三）前款各目之參賽成績：  

1、四人以上參賽者： 

(1)第一名：一點六分。 

(2)第二名：一點四分。 

(3)第三名：一點三分。 

(4)第四名：一點二分。 

(5)第五至八名或創本國選手

該賽事最佳成績：一點一

分。 

2、三人以下參賽者： 

(1)第一名：一點三分。 

(2)第二名：一點二分。 

3、前二目以外之成績：一

分。 

運動員就前項各款規定，具備

二以上條件及權重者，以採其中最

高權重者為限，不得重複計算。 

四、前點分數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將各運動員依前點第一項各

款所獲得之三類權重分數相

乘，計算個別運動員之得

分。 

（二）將參與捐款分配之運動員得

分加總。 

（三）計算個別運動員得分占前款

總分之比率。 

（四）將該年度可分配未指定捐款

為分配民眾未指定之捐款，採合理及平均

之分配方式，將捐款分配予具認可資格之

運動員，以減輕運動員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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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乘以前款所得比率，

得出個別運動員可分配之金

額。 

五、運動員以虛偽不實之文件、資料申

請本專戶未指定特定運動員捐款分

配，經本部查證屬實者，應撤銷分

配金額之處分，並以書面行政處分

通知該運動員限期返還。 

明定本部得撤銷或廢止未指定特定運動員

捐款分配金額之全部或一部之情事。 

 


